项目说明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山东财经大学2026年度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全过程跟踪审计项目，预算6.3万元。

山东财经大学2026年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工程内容包括章丘校区5#学生公寓维修改造、章丘校区1-4#学生公寓楼顶防水维修、章丘校区室外人行道铺装更换、章丘校区运动场维修改造、燕山舜耕校区部分学生公寓室外电缆更换、舜耕校区16#学生公寓（原干训楼）维修改造等项目。工程预算3131万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的审核；现场跟踪审计；设计变更及施工现场签证的及时性、真实性；主要材料设备采购价格的合法、合规、真实性；主要隐蔽工程施工的真实性；合同违约、索赔费用的合法、合规性；竣工结算审核及报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提供有关的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其他应列为审计内容的相关业务活动。

2.服务要求

2.1出具控制价审核报告（一式两份）；

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一式五份）；

跟踪审计报告（一式三份）。

2.2对审计的实施过程、报告相关资料内容及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负责。对委托审计项目执业过程中接触到的一切信息、资料保密，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转给第三方使用或以其他方式泄露给第三方。

2.3本项目服务区域涉及山东财经大学三个校区，供应商充分考虑三个校区同时开工，工期短、任务重的特殊状况，需要配备3名及以上造价工程师完成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工作。

成交后，所配项目班子人员不得变动，确需变动，须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
3.服务质量

3.1存在以下情况时，委托人责令受托人按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委托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取消受托人从事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资格。

（1）受托人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与项目相关单位进行接触的；

（2）未按合同约定出具控制价审核报告及超过合同约定期限15日以上未将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全部工程资料送交委托人的（特殊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经委托人同意的除外）；

（3）受托人工程师未按规定程序开展造价咨询服务或因取证不充分、不健全而导致结果不客观的；

（4）受托人工程师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3.2存在以下情况时，委托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审核结果不予采纳，业务费用不予支付并赔偿委托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包括委托人另寻其他造价咨询机构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提供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严重失实、结论不准确，并且拒绝进行纠正的；

（2）对可能存在的重大舞弊以及违纪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告知，导致审核结果不客观的；

（3）转包或分包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4）违反保密规定，给学校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

（5）受托人违反清正廉洁有关规定的。

3.3委托人对受托人审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复核），工程结算复核误差率超过1%时，复核费用由受托人支付，同时其误差率为1%～2%的扣减应计取业务费的5%；误差率每增加1%，扣减比例上升1%。

三、 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接甲方通知至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出具为止。
2.交付时间、地点

合同签订，接甲方通知后10日内出具清单、控制价审核报告（一式两份）、根据财建【2004】369号文规定时间内交付审核报告（一式五份）、跟踪审计报告（一式三份）及相关资料；交付地点：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行政楼510室。

3.服务地点：山东财经大学三个校区（燕山校区、舜耕校区、章丘校区）。

4.付款方式：无预付款，工程结算审核完成，出具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后，由甲乙双方依据工程报审结算造价和合同费率核定并支付审计业务费。最终支付的跟踪审计费不超成交金额。
注：跟踪审计费率=工程报审结算造价*合同签约费率

5.验收

无预付款，工程结算审核完成，出具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后，由甲乙双方依据工程报审结算造价和合同费率核定并支付审计业务费。

